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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製造工廠衛生管理人員設置辦法第6條-
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之設置資格說明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09年0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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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衛生管理人員導入政策現況

資格規劃說明

衛生管理人員之食品相關高職科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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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管理人員導入
政策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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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者，
應置衛生管理人員。

• 前項衛生管理人員之資格、訓練、職責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11條
第2項

第11條
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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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置衛生管理人員之食品製造工廠類別及規模
階段 業別及規模 公告實施日期

1 (㇐)乳品製造業
(二)罐頭食品製造業
(三)冷凍食品製造業
(四)即食餐食業
(五)特殊營養食品製造業
(六)食品添加物製造業

91年1月25日衛署食字第
0910013743號公告

2 以下製造業納入規範：
(七)水產食品業
(八)肉類加工食品業
(九)健康食品製造業

100年7月21日署授食字第
1001301878號公告修正

所有製造業者納入規範，新增(十)其他食品製造業，
並以資本額分期程實施。

108年4月9日衛授食字第
1071302510號公告修正

3 (十)其他食品製造業：
資本額新臺幣㇐億元以上者

108年7月1日實施

4 (十)其他食品製造業：
資本額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

109年1月1日實施

5 (十)其他食品製造業：
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三千萬元+從業人員5人

109年7月1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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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製造工廠衛生管理人員設置辦法

法源依據 第㇐條本辦法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1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

適用對象

第二條本辦法所稱食品製造工廠，係指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及
其相關規定，須辦理食品工廠登記之食品製造業者。名詞定義

第三條
• 食品製造工廠應設置專任衛生管理人員(以下簡稱衛生管理
人員)。

• 前項衛生管理人員應於工廠實際執行本法第8條第4項所定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或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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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製造工廠衛生管理人員設置辦法
-對應可設置之產業別-

第四條具下列資格之㇐者，得任衛生管理人員：
1. 公立或經政府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食品、

營養、家政、生活應用科學、畜牧、獸醫、化學、化工、農業化學、生物化學、生物、
藥學、公共衛生等相關科系所畢業者。

2. 應前款科系所相關類科之高等考試或相當於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者。
3. 應第㇐款科系所相關類科之普通考試或相當於普通考試之丙等特種考試及格，並從事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製造相關工作3年以上，持有證明者。

為所有業別、規
模之食品製造工
廠均可設置衛生
管理人員之資格。

第五條中央廚房食品工廠或餐盒食品工廠設置之衛生管理人員
得由領有中餐烹調㇠級技術士證並接受衛生講習120小時以上，持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之食品衛生相關機構核發之證明文件者擔任。

為中央廚房、餐
盒工廠之業者可
設置之衛生管理
人員之資格。

第六條 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之食品製造工廠設置之衛生管理人員，得由同時具備下
列資格者擔任：
1. 公立或經政府立案之私立高級職業學校食品科、食品加工科、水產食品科、烘焙科、

家政科、畜產保健科、野生動物保育科、農場經營科、園藝科、化工科、環境檢驗科、
漁業科、水產養殖科、餐飲管理科、觀光事業科畢業。

2. 於同㇐事業主體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製造工廠從事製造或製程品質管制業務4年以上，
持有證明。

3. 持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訓練機關(構)核發之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訓練60小時以上之證明文件。

 施行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1日

•為資本額未達三
千萬之食品製造
工廠才可設置衛
生管理人員之資
格。

•期藉由資深員工
豐富之實務經驗
與專業技能，強
化食品工廠衛生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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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製造工廠衛生管理人員設置辦法

訓練要求

核備

第十條 衛生管理人員於從業期間，每年至少應接受主管機關或
經主管機關認可之食品衛生相關機構舉辦之衛生講習8小時。

第八條 食品製造工廠設置衛生管理人員時，應檢具下列文件送
請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備，異動時亦同：
㇐、申報書㇐份及資料卡㇐式三份。
二、衛生管理人員之資格證件文件、身分證、契約書影本㇐份。
三、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份。

執行工作
第九條 衛生管理人員執行工作如下: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之執行與監督。
二、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之擬訂、執行與監督。
三、其他有關食品衛生管理及員工教育訓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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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規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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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規劃說明
-限制相關科系之原因-

執行工作
第九條 衛生管理人員執行工作如下: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之執行與監督。
二、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之擬訂、執行與監督。
三、其他有關食品衛生管理及員工教育訓練工作。

為達到執行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與對員
工之教育訓練之正確性，須具備專業知識，始可達成。爰於本
辦法第4條與新增之第6條，均要求須有相關科系

執行正確

落實食安五環之第二環「重建生產管理」，導入食品專業人員落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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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規劃說明
-如何認定相關科系-

 「食品製造工廠衛生管理人員設置辦法」現行條文明定
「公立或經政府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
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食品、營養、家政、生活應用科學、
畜牧、獸醫、化學、化工、農業化學、生物化學、生物、
藥學、公共衛生等相關科系所畢業者」得任衛生管理人員，
因目前學系名稱繁多，本署現就食品製造工廠衛生管理人
員之資格認定，已參酌考選部「衛生技術」及「食品衛生
檢驗」類科別高考三級考試應考資格認定之，該二應考資
格所列系、組、所得認屬前述相關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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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規劃說明
-相關科系-

口腔醫學、土壤環境科學、中醫學、中藥資源、公共衛生、分子生物、分子與細胞生物、分子醫學、化工與材料工程、化學、
化學工程、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化學暨生物化學、水產生物、水產食品科學、水產製造、水產養殖、
牙醫學、生化工程、生化科技、生命科學、生物、生物工程、生物化學、生物多樣性、生物技術、生物技術與化學工程、生物
系統工程、生物科技、生物科學、生物資訊、生物資源、生物資源技術、生物農業科技、生物醫學工程、生物醫學科學、生物
醫學暨環境生物、生物藥學、生理學、免疫學、材料科學與工程、保健營養、毒理學、流行病學、食品科技、食品科學、食品
暨應用生物科技、食品暨釀造科技、食品衛生、食品營養、家政、海洋生物技術、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畜牧、畜牧獸醫、畜
產、病理學、動物、動物科學、博物、植物、植物科學、植物病理、植物病理與微生物、植物病蟲害、園藝、微生物與生化學、
微生物學、農業化學、農業生物技術、農藝、衛生教育、檢驗技術、營養、營養科學、環境醫學、職業安全與衛生、職業醫學
與工業衛生、醫事技術、醫事檢驗、醫學、醫學工程、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醫學技術、醫學檢驗生物技術、醫學檢驗暨生物
技術、醫藥化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獸醫、獸醫微生物、藥理暨毒理學、藥理學、藥學、護理、護理助產

衛生技術

土木及水利工程、土壤、土壤環境科學、大氣物理、大氣科學、工程科學、工業設計、公共衛生、公害防治、化學、化學工程、
化學暨生物化學、水土保持、水利及海洋工程、水產生物、水產食品科學、水產製造、水產養殖、生化科技、生命科學、生物、
生物工程、生物多樣性、生物技術與化學工程、生物科技、生物科學、生物產業科技、生物資訊與結構生物、生物環境系統工程、
生物醫學工程、生物醫學科技、生物醫學科學、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生物藥學、生活應用科學、地球物理、地球科學、地理、
地理環境資源、地質、地質科學、昆蟲、河海工程、物理、保健營養、科技暨資源、食品工程、食品技術、食品科技、食品科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食品暨釀造科技、食品衛生、食品營養、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家政、核子工程、氣象、海洋生物、海洋
生物技術、海洋資源、海洋環境、海洋環境及工程、畜牧、畜牧獸醫、畜產、健康餐飲管理、動物、動物科學技術、陶業工程、
植物、植物保護、植物科學、植物病理、植物病理與微生物、植物病蟲害、園藝、微生物學、資源工程、農業工程、農業化學、
農業教育、農藝、電子物理、衛生教育、應用化學、應用物理、營養、環境工程、環境工程與管理、環境科學、環境衛生、醫事
技術、醫事檢驗、醫學工程、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醫學檢驗生物技術、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醫藥暨應用化學、獸醫、藥學、
礦業及石油工程、灌溉工程

食品衛生檢驗



13

資格規劃說明
-相關科系之不可取代性-

與食品間接相關者

學分規定 第4條：專科以上學歷者 第6條：高級職業學歷者

依據教育部「高級職業學校試辦
學年學分制課程調整要點」第10
條與第14條規定，學生畢業總學
分最低為160學分

課程範圍 與食品直接相關者

依據教育部「大學法施行細
則」第22條規定，於學士學
位修業期限為4年者，不得少
於128學分

與食品間接相關者

•食品化學(含實驗)
•食品加工學(含實驗)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食品分析與檢驗(含實驗)
•食品工程
•食品工廠管理
•食品衛生安全與法規

•生物化學(含實驗)
•生物統計
•營養學
•有機化學
•畜牧、農業等
…..等

與食品直接相關者

•食品概論(含實驗)
•食品加工學(含實驗)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食品化學(含實驗)
•食品分析與檢驗(含實驗)

至少40-56學分

•生物化學(含實驗)
•生物統計
•營養學
•有機化學
•畜牧、農業等
…..等

需搭配訓練及經驗
•其專業課程較專科以上學歷者少。
1. 需HACCP訓練60小時以上訓練
2. 於同㇐事業主體從事製造或製程品質管制業

務4年以上

不得少於128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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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規劃說明
-初步結論-

第4條：專科以上

•2-4年以上專業課程訓練

•並取得畢業證書

具備食安管理基礎專業知識

始可擔任
衛生管理人員

第6條：高級職業學校

•3年部分專業課程訓練

•並取得畢業證書

•完成HACCP訓練60小時
•於同㇐事業主體從事製造或
製程品質管制業務4年以上

1. 完成HACCP訓練60小
時

2. 於同㇐事業主體從事製
造或製程品質管制業務
4年以上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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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管理人員之食品
相關高職科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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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管理人員之食品相關高職科別說明

食品相
關技術
士證照

學力鑑
定考試

符合本辦法
第6條第1
款-食品相

關高職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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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進修高級中等教育學力鑑定考試辦法

第2條

第5條

103年1月9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020134735A 號令訂定發布

自學進修高級中等教育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之範圍如下：
二、相當於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之畢業程度。

參加學力鑑定考試之應考資格如下：
㇐、持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護照或我國政府核發之有效居留證明文件。
二、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
（㇐）年滿十八歲，曾於國民教育階段或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參與經主管機
關核准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者。
（二）年滿二十歲者。
三、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具有前款資格之㇐，並均具有下列資
格之㇐：
（㇐）取得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技術士證之資格，具有三年以上之
工作經驗。
（二）取得㇠級以上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級以上技術士證之資格，具有㇐
年以上之工作經驗。



18

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職業證照與學校類科對照表

第5條

(參照103年9月18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30098244B 號令修正版本)

第㇐項第三款有關相當於技術士證資格及其對應科表之認定事項，由國教
署會商相關技術士證之核發機關後定之。

證書名稱 等級 對應科別 證書名稱 等級 對應科別

1 食品檢驗分析技術士 ㇠丙 食品加工科 8 畜產技術士 丙 畜產保健科

2 中式米食加工技術士 ㇠丙 食品加工科 9 農藝技術士 丙 農場經營科

3 中式麵食加工技術士 ㇠丙 食品加工科 10 園藝技術士 丙 園藝科

4 肉製品加工技術士 ㇠丙 食品加工科 11 化學技術士 ㇠丙 化工科

5 食品用金屬罐捲封技
術士 ㇠丙 食品加工科 12 餐旅服務技術士 ㇠丙 餐飲管理科

6 水產食品加工技術士 ㇠丙 水產食品科 13 西餐烹調技術士 ㇠丙 餐飲管理科

7 烘焙食品技術士 ㇠丙 烘焙科 14 飲料調製技術士 ㇠丙 餐飲管理科

常見之食品相關技術士證照： 丙級考試資格：須年滿15歲或國民中學畢業

完整版請掃右方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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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自學進修技術型高級中等教育學力鑑定考試期程

 報名日期：109年9月7日~9月25日 報名方式：自行至考區報名
 考試日期：109年10月18日(星期日)
 考區：

 考試科目：國文、英文、生活領域學科
 成績鑑定及通過認定：學力鑑定考試之計分，每科均以60分為及格，100分為滿分
 筆試成績於109年11月4日寄發；鑑定考試結果於109年12月4日公告
 學力鑑定考試通過證書正本於 109 年 12 月 7 日前以限時掛號信郵件寄發

詳見109年度簡章

相關資訊可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網站>為民服務窗口>學力鑑定考試簡介，
查詢報名簡章、歷屆考題及報名文件。(請點下方連結或掃右方QRcode)
https://www.k12ea.gov.tw/Tw/SingleWindow/Quiz?filter=A0503775-E519-4E63-
8B56-7D1C427A28B1

承辦學校 主辦單位

臺北市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
事職業學校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中市 臺中市立霧峰農業工業高
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高雄市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
業學校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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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級技術士證照報檢資格

丙級
單㇐級技術
士報檢資格

資格之㇐者）

㇠級
報檢資格
（符合左列
資格之㇐者）

• ㇐般職類
報檢人年滿15歲或國民中學畢業

• 特殊規定職類
各項條件須同時具備 (詳請參考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簡章)

• ㇐般職類
1. 取得丙級技術士證，並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
2. 取得丙級技術士證，並具有高級中等學校或五年制

專科以上學歷。
• 特殊規定職類

各項條件須同時具備 (詳請參考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簡章)

(參照109年度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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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課程開課資訊查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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